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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什么是 UL2054？UL2054是2021年11月17日发布的UL家用和商用电池安全标准。这些要求涵盖用作产品电
源的便携式一次（不可充电）和二次（可充电）电池。针对拥有两个或以上的电池以串联或者并联的方
式结合在一起使用的电池包。UL2054认证范围：1.1 UL2054 认证要求涵盖用作商品电源的便携式一次（
不可充电）和二次（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这些锂离子电池由单个电化学电池或两个或多个并联或串联
或两者连接的锂离子电池组成，它们通过化学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1.2 UL2054 认证要求旨在降低
锂离子电池在设备中工作时发生爆炸或火灾的风险。这些锂离子电池在特定应用中的正确使用取决于它
们在符合适用于此类产品的要求的完整产品中的使用。1.3 UL2054 认证要求旨在涵盖一般用途的锂离子
电池。它们不包括锂离子电池和主机产品的组合，这些是主机产品标准中的规范所涵盖的。1.4 UL2054 
认证要求还旨在降低将锂离子电池从待运输、储存或丢弃的产品中取出时因火灾或爆炸而造成人身伤害
的风险。1.5 UL2054 认证要求不涵盖因摄入锂离子电池或其内容物而导致的毒性风险，也不包括如果锂
离子电池打开以提供对其内容物的访问而对人员造成伤害的风险。UL2054认证总则：2.1代替表 6.1
中列出的 UL2054
认证要求，用于电池的由锂金属、锂合金或锂离子构成的锂离子电池应满足锂离子电池标准 UL 1642
中的条件2.2计量单位2.3术语2.4组件2.4.1除 2.4.2 另有规定外，本标准涵盖的产品组件应符合 UL2054
对元件的认证要求。有关本 UL2054
标准涵盖的产品中使用的部件的规则列表，请参见附录。2.4.2组件不要求满足以下特定要求： 涉及在
UL2054 标准涵盖的产品中应用该元素不需要的特性或特性，或被 UL2054 标准中的条件取代。2.4.3应按
照为预期使用条件确定的额定值使用组件。2.4.4特定部位结构特征不完整或性能受限。这些组件只能在
有限的条件下使用，例如某些温度不超过规定的限制，并且只能在那些特定的条件下使用。锂离子电池
UL2054认证4.1.1锂离子电池或单节电池的外壳，或锂聚合物电池组的外壳，应具有抵抗在其预期使用过
程中可能遭受的滥用所需的强度和刚度，在以减少火灾或人身伤害的风险。4.1.2锂离子电池组的外壳应
有足够的刚性以防止弯曲。具有钳子、螺丝刀、钢锯或类似设备的构造优势的工具应是打开外壳所需的
低自动化能力。4.1.3对于塑料外壳的锂离子电池组，电池的外圈应设计成不能用螺丝刀等简单工具打开
。外壳应采用超声波焊接或等效方法固定。符合聚合物材料标准 - 用于电气设备评估、UL 746C、一次性
或防篡改螺钉的粘合剂要求的粘合剂被视为等效方法。4.1.4锂离子电池的外壳体在聚合物材料标准——
电气设备评估中的使用，UL 746C 中的小部件厚度应为 V-1 级或更低易燃等级。例外：当材料符合 UL
746C 聚合物材料标准 - 用于电气设备评估中规定的外壳易燃性 - 20 毫米（3/4
英寸）火焰测试时，不需要将材料归类为 V-1 或更低易燃性.4.1.5锂离子电池组外壳中的开口应尽量减少



，以防止损坏锂离子电池、连接和内部电路以及锂离子电池组内的电气间距太短。外壳开口不得位于不
符合 4.1.2 的刚性外壳要求或过度保护电路和连接的锂离子电池上方，其中碎片进入外壳造成损坏或短路
可能导致危险。4.2 电解液4.2.1在实验室条件下，23±2°C（73±3.6°F）的温度下，锂离子电池外壳用
砂轮刺破锂离子电池外壳时，不得含有强排物质的加压蒸汽或液体。 ）。 4.3 外部锂离子电池组连接器
4.3.1外部锂离子电池组连接器的构造应防止其端子意外短路，除非电池组满足第 13 节有限电源测试的有
限电源要求。避免意外短路的方法示例电路包括使端子凹陷、提供防止意外短路的电路、在端子上提供
覆盖物、使用键连接器等。4.3.2外壳外部的外部电池组连接器的绝缘材料应具有 V-2
低燃烧等级，除非电池组满足第 13
节有限电源测试的有限电源要求。外部连接器构成火灾的一部分外壳应至少为 V-1。4.4
印刷线路板4.4.1定位锂离子电池电路元件的印刷线路板的额定值至少应为 V-14.5 锂离子系统4.5.1每个锂
离子电芯或由多个电芯并联组成的每个电芯块的电压不应超过电池制造商规定的充电电压上限。4.5.2由
单节电芯或单独的电芯块组成的锂离子电池，应确认电芯的充电电压不超过电池制造商规定的充电电压
上限。4.5.3由串联单体或单体块组成的锂离子电池，应确认任一单体单体或单体块的电压不超过充电电
压的上限，由电池制造商指定，通过监测每个单个电池或单个电池块的能量。 4.5.4
4.5.1-4.5.3的符合性可以通过分析锂离子电池保护电路来实现，或者如果无法通过分析确定，则通过在第
13A 节测试期间的监测值来实现。UL2054认证表现：5.1锂离子电池应按照第 9 节至第 24
节所述进行测试。第 12
节强制放电测试仅适用于打算用于多节串联应用的锂离子电池，例如锂离子电池包。电池外壳测试第 18
至 21 节（包括 250 N 稳定力、模具应力消除和跌落冲击测试）仅适用于具有塑料外壳的电池。5.2除第 22
节的抛射物测试外，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不应因本标准中的测试而爆炸或着火。对于冲击测试，第 16
节，振动测试，第 17 节，250 N 稳定力测试，第 19 节，模具应力消除测试，第 20 节，跌落冲击测试，第
21 节和温度循环测试，第 24 节，样品还应不通风或泄漏。对于这些测试，当产生的质量损失超过表
5.1、排气和泄漏质量损失标准中所示的值时，则认为发生了不可接受的泄漏。5.3 2008 年 8 月 12
日删除5.4某些终端产品设备要求限制锂离子电池的功率输出。第 13 节中描述的有限电源测试用于确定锂
离子电池或电池是否适用于可能存在火灾危险的应用。6.1除非另有说明，完全充电状态的新锂离子电池
或电池组将用于第 9-24 节中描述的测试。测试计划和每次分析中使用的样品数量见表 6.1和
6.2，分别用于电池测试和电池组测试。6.2当锂离子电池组按照表 6.2
进行测试时，组成该电池组的锂离子电池如果尚未按照表 6.1 进行测试，也应按照表 6.1 进行测试。6.3所
有锂离子电池在测试前应按照电池制造商的规范进行完全充电，但要进行异常充电和滥用过充电测试的
样品应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放电至制造商指定的端点电压。测试前的电流。UL2054
认证的重要测试注意事项：7.1由于某些锂离子电池在第 9 至 24 节所述的测试中发生爆炸，因此保护人员
免受此类爆炸产生的飞散碎片、爆炸力、突然释放的热量、化学燃烧和噪音的影响至关重要。试验场应
通风良好，以保护组织免受可能的有害烟雾或气体的影响。7.2在第 9、10、11、14 和 15 节所述的测试过
程中，应监测锂离子电池外壳表面的温度。所有参与电池测试的人员都应被告知切勿接近锂电池。离子
电池，直到表面温度恢复到环境温度。7.3第 22 节“弹丸测试”中描述的测试应在单独的房间或配备足够
安全屏障的房间内进行，以将测试区域与观察者隔开。UL2054 认证的温度测量：8.1温度由不大于 24
AWG (0.21 mm2) 和不小于 30 AWG (0.05 mm2) 的电线组成的热电偶和一个电位器型仪器组成。8.2锂离子
电池的温度测量应在热电偶的测量接头紧贴电池外壳的情况下进行。UL2054认证的电气测试：短路测试9
.1锂离子电池应符合 9.1—9.6。（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 根据 UL1642 批准用于 EUT
的电池）9.2每个充满电的测试锂离子电池依次通过将电池的正负端子与电阻负载为 80 ± 20 mohm 的电
路负载连接而短路。测试过程中记录锂离子电池盒的温度。锂离子电池要一直放电，直到发生火灾或爆
炸，或者直到它达到低于 0.2 伏的空载状态并且外壳温度恢复到环境温度的 ±10°C
(±18°F)。9.3测试应在 20 ± 5°C (68 ± 9°F) 和 55 ± 2°C (131 ± 4°F)
下进行。在连接端子之前，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 5°C (68 ± 9°F) 或 55 ± 2°C (131 ± 4°F)（视情况
而定）下达到平衡。9.4锂离子电池应单独进行测试，除非电池制造商表明它打算串联或并联使用。对于
串联或并联使用，应使用电池制造商规定的每种配置所涵盖的大锂离子电池数量，对五组锂离子电池进
行附加测试。9.5锂离子电池应在没有保护装置帮助的情况下进行测试，除非这种保护机制是锂离子电池
结构的组成部分。当保护装置在试验期间启动时，应将锂离子电池连接到不会导致保护装置打开的大负
载重复试验。9.6锂离子电池不得爆炸或着火。对于锂化学物质，外部电池或电池外壳的温度不得超过
150°C (302°F)。°C9.7锂离子电池组应符合9.8—9.12。例外：由单个电池组成的锂离子电池组，其中该
电池已经过 9.1 – 9.6 的测试，无需提交 9.8 – 9.12



的标准9.8每个充满电的测试锂离子电池组依次通过将电池的正负极连接到电阻负载为 80±20 m ohm 的电
路负载而短路。测试过程中记录锂离子电池盒的温度。锂离子电池放电直到发生火灾或爆炸，或直到完
全释放并且电池外壳温度恢复到环境温度的±10°C（±18°F）。9.9测试应在 20 ± 5°C (68 ± 9°F) 和
55 ± 5°C (131 ± 4°F) 下进行。在连接端子之前，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 5°C (68 ± 9°F) 或 55 ± 5°C
(131 ± 4°F)（如适用）下达到稳定状态。9.10锂离子电池组结构应经受被测电池负载电路中任何保护装
置的单一故障。试验过程中保护材料动作时，应将锂离子电池组连接到不引起保护装置开路的大负载下
重复检查。例外：符合热敏电阻型设备标准 UL 1434、家用和类似用途自动电气控制标准第 1
部分：一般要求、UL 60730-1A 或其他保护性测试的正温度系数设备被确定为可靠的设备可能会保留在电
路中而不会发生故障。有关其他组件标准，请参见附录 A。9.11在 20 ±5°C (68 ±9°F)
下测试的上述五个锂离子电池组样品之一应在以下附加条件下进行评估。端子应经受短长度为 16 AWG
(1.3 mm2) 裸铜线的短路条件。测试将在薄纸覆盖的软木表面上进行，样品电池组和暴露的引线将用单层
粗棉布覆盖。9.12对于所有测试的样品，锂离子电池不得爆炸或着火，测试不得因电池外壳破裂、破裂
或爆裂而导致化学物质泄漏。对于锂化学物质，内部电池外壳的温度不得超过 150°C
(302°F)。对于按照 9.11 测试的电池组样品，粗棉布和薄纸不应着火。UL2054认证异常充电测试：10.1 
一次锂离子电池（如锂离子电芯、单节锂离子电池或锂离子电池组）应符合10.2-10.5（二次锂离子电池
组）的规定。10.2 放电到电池制造商估计容量的锂离子电池将用于该测试。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 5°C
(68 ±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10.3 每个完全放电的测试样品电池应承受 3
倍于电池制造商指定的电流 lc 的充电电流，将其连接到直流电源。测试时间按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充
电时间以一小时为单位。C是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单位是安培小时，lc是大充电电流，单位
是安培，由电池制造商指定。短充电时间为 7
小时。例外：根据电池制造商的偏好，可以施加比规定的三倍额定 Ic
更大的测试电流以加快测试时间，短充电时间为 7 小时。10.4 当已为此目的检查过的保护装置在试验期
间启动时，应在电池电源连接到不会导致保护装置打开的大负载的情况下重复试验。未经调查的保护设
备应短接。10.5 锂离子电池不得爆炸或着火。对于锂离子电池组样品，测试不应导致串联外壳破裂、破
裂或爆裂引起的化学物质泄漏。10.6 二次锂离子电池应符合 10.7 – 10.9（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 根据
UL1642 批准用于 EUT 的电池）10.7 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 5°C (68 ±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每个锂离子电池应以 0.2 C/1
小时的恒定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点电压。10.8
锂离子电池应以恒定的大规定充电器输出电压和 3 倍大电流 Ic 的电流限值进行充电，具体由电池制造商
指定。充电持续时间是达到制造商指定的充电结束条件所需的时间加上另外七个小时。10.9 锂离子电池
应在没有保护装置帮助的情况下进行测试，除非这种保护机制是电池结构的组成部分或已为此目的进行
了研究。允许在测试期间启动的可重新设置的保护设备重新设置，并重新开始检查，并根据需要经常循
环以完成测试。当保护装置在测试期间工作时（无论是否可重新设置），以相同的充电时间重复测试，
但锂离子电池连接到不会导致保护装置工作的大负载。一件不是电池组成部分的保护设备，也没有为此
目的进行过调查，应将其短路。10.10 二次锂离子电池组应符合 10.11—10.13。10.11 锂离子电池应在
20±5°C (68±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热电偶将连接到每个测试样品电池的锂离子电池。每个锂离子电池应以 0.2C/1
小时的恒定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点电压。10.12
每个测试样品电池应依次经历以下过充电状态。a)
锂离子电池应采用恒流充电方式进行初始充电，电流限制为高电流 Ic 的 3 倍，由电池制造商指定，直至
达到大规定的充电器输出电压。此时，锂离子电池将以恒定的大额定充电器输出电压和三倍大电流 Ic 的
电流限制进行充电。充电持续时间是达到制造商指定的充电结束条件所需的时间加上另外七个小时。应
监测锂离子电池外壳的温度。应允许在测试期间启动的可重新设置的保护装置（例如 PTC）重新设置，
并应恢复考试，根据需要经常循环，但不少于十次，以完成考试。在试用期间允许自动复位设备循环。
当过流保护装置在试验过程中动作时，以相同的充电时间重复试验，但将电池连接到不使保护装置动作
的大负载。b) 按照 (a)
的充电条件，应针对充电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每个单个组件故障进行，并导致电池过度充电。例外
1：被确定为可靠的保护装置可以留在回路中而不会出现故障。见 2.4 和附录 A。 例外
2：对于没有保护装置的电池，(b) 中的过充电条件不适用。10.13 锂离子电池不得爆炸或着火。对于锂离
子电池组样品，测试不应导致因电池内部外壳破裂、破裂或爆裂而引起的化学物质泄漏。UL2054
滥用过充测试：11.1 锂电池应在 20 ±5°C (68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11.2 锂离子电池应承受 10



倍 C5 安培速率的连续充电电流，使用的电源电压应能在整个测试期间保持 10 倍 C5 安培速率。试验过程
中，每个样品的电池内壳上都要标明温度。测试应持续到锂离子电池或电池发生爆炸、泄气或单个操作
保护装置动作，且电池内部外壳温度达到稳态要求或恢复到环境温度。如果 PTC
或其他可重新设置的保护装置在测试期间工作，则在测试期间至少要重置 10
次。试验期间允许自动复位装置循环。11.3 在试验过程中，配备保护装置的锂离子电池应使用任何单独
的故障条件进行单件故障，这种故障可能发生在充电电路中，并导致锂离子电池过充电。例外：被确定
为可靠的保护装置可以保留在电路中而不会出现故障。见附录 A。11.4 样品不得爆炸或着火。11.5
五个锂离子电池中的至少一个应经受 11.2 和 11.3 中概述的测试，以 C5 倍率（例如：C 倍率）的 5
倍恒定电流充电，电源电压足以维持该速率在整个测试期间UL2054认证强制放电测试：12.1
本测试适用于多节电池应用中使用的锂离子电池，例如锂离子电池组。锂离子电池将在 20 ±5°C (68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12.2 对于没有并联串的多节电池串联配置，一个完全放电的电池应与同
类型的充满电的电池串联进行强制放电。与放电电池串联的完全充电电池的数量等于电池组中的电池总
数减去一。12.3 对于并联串的多电池串联布置，完全放电的相同线路应通过将其与完全充电的同类电池
串联连接来强制放电。与放电并联串串联的完全充电电池的数量等于电池组中的电池总数减去放电并联
线路中的电池数量。12.4 五个电池组中的每一个都应按照 12.2 或 12.3 中的描述进行准备，如适用。12.5
一旦完全放电的电芯（或一串电芯）与规定数量的完全充电的电芯串联，形成的电池组应短路。12.6
试样的正负端子应连接电阻负载为 80±20 m ohms 的铜线。电池要放电，直到发生火灾或爆炸，或者直
到它达到完全放电状态并且电池外壳温度恢复到环境温度的±10°C（±18°F）。12.7 在试验过程中，
配备保护装置的锂离子电池应在任何单一故障条件下发生单一元件故障，这种故障可能发生在放电电路
中，并导致电池过度放电。例外：符合热敏电阻型设备标准 UL 1434
和家用和类似用途自动电气控制标准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UL 60730-1A 中规定的适用测试的正温度系数
设备，或其他被确定为可靠的保护装置，可以保留在电路中而不会发生故障。有关其他组件标准，请参
见附录 A。12.8 锂离子电池不得爆炸或着火。UL2054认证的有限电源测试：13.1 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5°C (68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13.2 拟作为有限电源的锂离子电池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a)
输出在结构上受到表 13.1 的限制，b) 线性或非线性阻抗根据表 13.1
限制输出。如果使用正温度系数设备，则应：1) 符合热敏电阻型设备标准 UL 1434，2) 通过要求附件中
的制造偏差和漂移部分、耐久性部分、制造偏差和漂移部分以及耐久性部分中的特定测试用于使用家用
和类似用途自动电气控制标准的热敏电阻进行控制，第 1 部分：一般要求，UL 60730-1；或 3)
满足家用和类似用途的自动电气控制标准，第 1 部分：一般要求，UL 60730-1 中用于 2.AL
类动作的设备的要求；c) 调节网络或集成保护电路 (IC) 限流器，按照表 13.1
限制输出，无论是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还是在调节网络或 IC
限流器出现任何单一模拟故障（开路或短路）后；d) 使用过电流保护装置，输出限制符合表 13.2。13.3
使用过电流保护装置时，应为熔断器或不可调、不自动复位的机电设备。13.4 按照表 13.1 和 13.2 进行
Uoc ISC 和 S 测量时，锂离子电池应充满电。13.5 表 13.1 和 13.2
中引用的非电容性负载应进行调整，以形成在表 13.1 和 13.2 中注明的时间限制内可以获得的电流 (Isc)
和功率 (S) 的大测量值。根据上述 13.2 项 (c) 要求的调节网络中的模拟故障适用于这些负载条件。13.6 满
足限用电源要求的锂离子电池可标明“限用电源”“LPS”，表示其被视为限用电源。不符合这些要求的
锂离子电池，无论终端设计如何，都不应标记以表明它们是受限电源，并且分配给不需要受限电源的应
用。13A锂离子电池组件温度测试13A.1 带外壳的锂离子电池组应在输入（充电）和输出（放电）条件下
进行定期温度测试。作为该测试的结果，温度敏感组件的温度不应超过表 13A.1 中列出的限制13A.2 对于
输出负载温度测试，完全充电的锂离子电池组，应在锂离子电池组的输出端子上承受恒定的电阻负载，
输出负载电流设置为略低于工作极限放电保护电路。监测温度直热稳定或直到电池组处于其指定的端点
电压，以先到者为准。13A.3 输入负载温度测试应在完全放电的电池组上进行，以 0.2C/1
小时的恒定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点电压。13A.4
对于输入负载温度测试，完全放电的锂离子电池应采用 CCCV 充电方法，大充电电压不超过电池制造商
建议的大充电电压限值。试验时，充电电流不得超过试验时大充电电流或充电保护电路工作限值的三倍
，取较小值。监控温度直到热稳定或电池组处于完全充电状态，以先到者为准。13A.5
当以先前经过的测试持续时间的 10%（但不少于 15
分钟）的间隔取得三个渐进读数时，温度被认为是稳定的，表明没有进一步升高。13A.6
锂离子电池组内的保护装置在试验期间不得动作。13A.7 使用热电偶监测零件表面的温度。热电偶由 30
AWG 电线组成。可以使用更大尺寸的电线，但它们不应超过 24



AWG，并且不应大到足以导致被测部件出现散热问题。13A.8
常温试验期间，测温T不应超过(Tmax+Tamb-Tma)。13B锂离子电池组表面温度测试13B.1
带外壳的锂离子电池组应在输入（充电）和输出（放电）条件下进行定期温度测试。13B.2 对于输出负载
温度测试，充满电的锂离子电池组应在锂离子电池组的输出端子上承受恒定的电阻负载，输出负载电流
设置为略低于工作极限放电保护电路。监测温度直到热稳定或直到电池组处于其指定的端点电压，以先
到者为准。13B.3 输入负载温度测试应在完全放电的锂离子电池组上进行，以 0.2C/1
小时的恒定电流放电至电池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点电压。13B.4
对于输入负载温度测试，完全放电的锂离子电池应采用 CCCV 充电方法，大充电电压不超过电池制造商
推荐的大充电电压限值。试验时，充电电流不得超过试验时大充电电流或充电保护电路工作限值的三倍
，取较小值。监测温度直到热稳定或电池组处于完全充电状态，以先到者为准。13B.5
当以先前经过的测试持续时间的 10%（但不少于 15
分钟）连续读取三个连续读数时，温度被认为是稳定的，表明没有进一步升高。13B.6
锂离子电池组内的保护装置在试验期间不得工作。13B.7
使用热电偶监测包装外壳可触及表面的温度。热电偶由 30 AWG
电线组成。可以使用更大尺寸的电线，但不得超过 24 AWG。13B.8 在常规温度测试期间，温度测量 T
不应超过 (Tmax + Tamb - Tma)UL2054认证机械测试：粉碎测试 14.1 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5°C (68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14.2 锂离子电池在两个平面之间被挤压。破碎力由液压柱塞或类似的施
力装置施加。使平面与细胞接触，并继续压碎直到达到 13 ± 1.0 KN (3000 ± 224 磅)
的施加力。一旦获得了高的力量，它就会被释放。14.3 圆柱形或棱柱形锂离子电池在其纵轴平行于破碎
设备平面的情况下进行破碎。棱柱形锂离子电池也将绕其纵轴旋转 90 度，以便宽边和窄边都受到挤压力
。每个锂离子电池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压碎力。每次测试将使用单独的样品。14.4
硬币型或纽扣型锂离子电池的破碎应使电池的平面与破碎装置的平面平行。14.5
锂离子电池不得爆炸或着火。UL2054认证冲击测试：15.1 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5°C (68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15.2 锂离子电池试样应放置在平坦的表面上。一根直径为 15.8 毫米（518
英寸）的棒位于样品的中心。一个 9.1 ±0.46 kg（20 ±1 磅）的重物从 610 ±25 mm（24 ±1
英寸）的高度落到样品上。15.3
桶形或棱柱形电池受到冲击时，其纵轴平行于平坦表面，并垂直于横跨测试样品中心的直径为 15.8
毫米（5/8 英寸）的曲面的纵轴。棱柱形电池也将围绕其纵轴旋转 90 度，以便宽边和窄边都受到冲击。
每个样品锂离子电池只承受一次冲击。每次测试将使用单独的样品。15.4
冲击硬币或纽扣锂离子电池时，试样的平面应平行于平面，直径为 15.8 mm（5/8
英寸）的曲面位于其中心。15.5 样品不得爆炸或着火。16.1 锂电池应通过支撑电池所有安装表面的刚性
支架固定在试验机上。每个单元应经受总共三个同等强度的冲击。冲击应在三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中的每
一个上施加，除非它只有两个对称的战斧，在这种情况下，只应测试两个方向。每次冲击都应沿垂直于
电池表面的方向施加。对于每次冲击，锂离子电池都应以这样的方式加速，即在初的三毫秒内，小平均
加速度为 75 g（其中 g 是由于重力引起的局部加速度）。峰值加速度应在 125 和 175 g
之间。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5°C (68 ±9°F) 的温度下进行测试。16.2 样品不得爆炸或着火。16.3
样品应在测试后 6 小时进行检查，不得出现 5.2
中所述的排气或泄漏。UL2054认证的振动测试：该组件锂离子电池已根据 UL1642 获得 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 的批准。17.1 锂离子电池应在 20 ±5°C (68 ±9°F) 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测试。17.2
锂离子电池应被限制为振幅为 0.8 毫米（0.03 英寸）[大总偏移为 1.6 毫米（0.06 英寸）]的简谐运动。17.3
重复频率应以每分钟 1 赫兹的速率在 10 和 55 赫兹之间变化，并在不少于 90 分钟或不超过 100 分钟内返
回。锂离子电池在三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进行测试。对于只有两个对称轴的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应
垂直于每个轴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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